企业岗前技能提升办理流程企业行业主管部门确定培训项目，收集培训名单，确定培训时间。企业在开班前5个工作日前在福建省补贴性系统中录入相关材料

备注：
1、 企业自主或委托机构组织新录用人员（在本单位本次失业保险增员时间不超过1年）开展以通识类课程为主的技能培训，培训总学时不低于20学时，取得培训结业证书，补贴500元/人。列入急需紧缺工种上浮30%。
2、 培训内容：职业（工种）技能（必修），及企业文化、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质量意识、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环境保护、健康卫生、疫情防控、职业指导等通识类课程（选修）。
3、申报职业（工种）范围：综合管理岗位（包括但不限于行政、人资、财务、销售）职业（工种）不受经营范围限制；生产技术岗位职业（工种）应与企业经营范围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上报县人社部门申请发券



[bookmark: _GoBack]	行业主管部门在8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复审，并将初审复审情况确认盖章后上报县人社部门。县人社部门收到本级行业主管部门复审确认后在2个工作日内在福建省补贴性职业培训管理平台进行点击确认 ，并及时将资金兑付申请表上报市人社部门                                                              （陈素群）

培训结束后，企业根据劳动者参训及培训合格情况向福建省补贴性职业培训管理平台提交补贴申请，并同时在线下将培训合格证明的材料向行业主管部门提交补贴申请
培训结束后，发放学员合格证书 （王重娇）
企业按照开班的时间，组织领券的劳动者开展技能提升培训

县人社部门制券、发券  (蔡冰娟)


